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阿財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文振  

被      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旭明  

訴訟代理人  陳修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

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

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

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賠法第

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件

起訴前，已於民國114年2月3日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向被告

請求國家賠償，惟被告於114年2月14日以環管中字第114700

1946號函拒絕原告國家賠償請求，有該國家賠償請求書及函

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23頁），堪認原告上開程序要

件並無欠缺。是原告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上並無不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二手輪胎1批（下稱系

爭輪胎），因被告初步認定系爭輪胎為廢棄物，不得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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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不服，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被告重新審議後，於112

年9月12日函覆原告系爭輪胎非屬廢棄物，並由原告提領出

倉等情，業據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被告114年2月14日環管

中字第1147001946號函、112年9月12日環管中字第11271119

81號函、原告112年10月12日阿財有限字第11210001號函、

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下稱臺中關）114年7月22日中普業一

字第1141012357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9、35、235、2

37頁），並有臺中關事業廢棄物判定通聯單、進口報單、照

片、陽信商業銀行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

被告112年8月31日環管中字第1127110815號書函、環境部

（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回收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登記

表、通知單、簽稿會核單、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下稱資源循

環署）112年9月6日環循永字第1126015694號書函、112年9

月1日環循利字第1126015664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

31至153、189至201、205、207、223至229頁），且為被告

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國家賠償責任，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有故

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始得成

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故意，指行為人

對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

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是。過失者，係行為

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

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

生者是，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之標準，係以忠於職守之一般

公務員在該具體情況，應該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之程度而

言。又按公務員固有依法令所定執行職務之義務，惟若法令

規定用語涉及「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解釋與適用，則屬法

律構成要件之認知，以及具體事實是否符合該構成要件之認

定問題，從而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條文

時，難免產生「法律拘束之相對性」結果，亦即同一之不確

定法律概念適用於同一事件時，因法律適用者之不同，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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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與認定，即有可能有不同之結果。既然不大可能有單一正

確之絕對結果，則其因而產生之多數意見孰是孰非，亦難判

斷，故應認皆為法之所許，嗣縱法院有不同見解，否認行政

機關之意見及認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然不得因此逕認行政

機關有國賠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故意、過失或不法行為，否

則與立法機關藉「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為法律構成要件，

賦予行政機關依其職掌所具專門知識加以認定之本旨相違

（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何況「行

為之違法性係客觀的評價問題，而故意過失則係行為人主觀

的認識問題，兩者雖不無關聯，惟無必然關係，故學者通說

及判例均認為公務員如係本於職務上通常應有之法律知識而

為法令之解釋或適用，或於判例學說紛云，解釋上有疑義

時，採取其中之一說以為處理事務之準據，嗣後縱令產生違

法之結果，亦不能因而即認定其有過失」（見劉春堂教授著

國賠法83年1月第5版第34頁論述）。

　㈢查原告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系爭輪胎，經臺中關檢視

後，認系爭輪胎疑為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8條1

項所述廢棄物，於112年7月18日通報被告，被告依原告所提

供之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及110年至111年

間之其他業者進口報單等資料，及參照環境部編製之111年

常見進出口廢棄物參考圖冊照片（下稱系爭圖冊），現場目

視後，會辦被告內部相關單位並逐級簽核，初判系爭輪胎為

廢棄物，輸入需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因原告未申

請核發該許可文件，已違反廢清法第38條第1項及事業廢棄

物輸入輸出管理辦法第3條之規定，依同辦法第10條規定，

辦理廢棄物退關出倉等情。可見本件因原告進口系爭輪胎時

未依上開規定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供被告參酌，被

告乃依照行政程序相關作業就系爭輪胎為檢驗，並就其外觀

判定為廢棄物，並無何違法不當之處，原告空言主張被告違

法失職而故意侵害其權利云云，自不足採。

　㈣嗣經原告檢附說明書說明相關購買來源及提供其責任業者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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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申請資料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資源循環署認定系爭輪胎

購買價格高於國內廢輪胎回收處理費，且已依規定登記為責

任業者，再經開櫃查驗後，認系爭輪胎胎面尚無磨損至深度

不足1.6公釐，重新判定非屬廢棄物，應為「物品」，無須

取得輸入許可文件，遂由原告提領出倉等情。故系爭輪胎雖

經重新判定後認定為非廢棄物，然被告於初步判定為廢棄物

前，曾參照環境部編製之系爭圖冊而為判定，而輪胎之新

舊、外觀及分類極其複雜，被告並非此方面之專家，無法精

確辨認系爭輪胎是否符合國內相關法規而可得再為使用，其

以系爭圖冊為據，難指不法。

　㈤至原告另主張輸入舊輪胎，應依環境部96年7月4日環署廢字

第0960050331號函示，認定屬物品，向環境部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登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

費，而其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輪胎均依上開函示登

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被告前後兩次檢驗標

準不一云云，並提出進口報單、資源循環署應回收廢棄物營

業量申報系統、繳費資料查詢為據（見本院卷第245至259

頁），惟原告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之輪胎，及於11

2年7月9日進口之系爭輪胎，國別、種類、新舊程度均非相

同，則被告就各次進口之輪胎所為檢驗結果，本有可能不相

一致，不得比附援引，原告此部分主張，委無足採。

　㈥是以，被告就系爭輪胎初步判定為廢棄物，係適用法規見解

之問題，自不得據此認為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核與國家賠

償之要件不符。原告據此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

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貨櫃延滯費、營業損失及精神慰撫金455,018元，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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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阿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振  
被      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法定代理人  顏旭明  
訴訟代理人  陳修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件起訴前，已於民國114年2月3日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惟被告於114年2月14日以環管中字第1147001946號函拒絕原告國家賠償請求，有該國家賠償請求書及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23頁），堪認原告上開程序要件並無欠缺。是原告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上並無不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二手輪胎1批（下稱系爭輪胎），因被告初步認定系爭輪胎為廢棄物，不得進口，原告不服，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被告重新審議後，於112年9月12日函覆原告系爭輪胎非屬廢棄物，並由原告提領出倉等情，業據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被告114年2月14日環管中字第1147001946號函、112年9月12日環管中字第1127111981號函、原告112年10月12日阿財有限字第11210001號函、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下稱臺中關）114年7月22日中普業一字第1141012357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9、35、235、237頁），並有臺中關事業廢棄物判定通聯單、進口報單、照片、陽信商業銀行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被告112年8月31日環管中字第1127110815號書函、環境部（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回收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登記表、通知單、簽稿會核單、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下稱資源循環署）112年9月6日環循永字第1126015694號書函、112年9月1日環循利字第1126015664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至153、189至201、205、207、223至229頁），且為被告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國家賠償責任，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始得成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故意，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是。過失者，係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是，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之標準，係以忠於職守之一般公務員在該具體情況，應該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之程度而言。又按公務員固有依法令所定執行職務之義務，惟若法令規定用語涉及「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解釋與適用，則屬法律構成要件之認知，以及具體事實是否符合該構成要件之認定問題，從而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條文時，難免產生「法律拘束之相對性」結果，亦即同一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於同一事件時，因法律適用者之不同，其解釋與認定，即有可能有不同之結果。既然不大可能有單一正確之絕對結果，則其因而產生之多數意見孰是孰非，亦難判斷，故應認皆為法之所許，嗣縱法院有不同見解，否認行政機關之意見及認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然不得因此逕認行政機關有國賠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故意、過失或不法行為，否則與立法機關藉「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為法律構成要件，賦予行政機關依其職掌所具專門知識加以認定之本旨相違（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何況「行為之違法性係客觀的評價問題，而故意過失則係行為人主觀的認識問題，兩者雖不無關聯，惟無必然關係，故學者通說及判例均認為公務員如係本於職務上通常應有之法律知識而為法令之解釋或適用，或於判例學說紛云，解釋上有疑義時，採取其中之一說以為處理事務之準據，嗣後縱令產生違法之結果，亦不能因而即認定其有過失」（見劉春堂教授著國賠法83年1月第5版第34頁論述）。
　㈢查原告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系爭輪胎，經臺中關檢視後，認系爭輪胎疑為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8條1項所述廢棄物，於112年7月18日通報被告，被告依原告所提供之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及110年至111年間之其他業者進口報單等資料，及參照環境部編製之111年常見進出口廢棄物參考圖冊照片（下稱系爭圖冊），現場目視後，會辦被告內部相關單位並逐級簽核，初判系爭輪胎為廢棄物，輸入需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因原告未申請核發該許可文件，已違反廢清法第38條第1項及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辦法第3條之規定，依同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廢棄物退關出倉等情。可見本件因原告進口系爭輪胎時未依上開規定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供被告參酌，被告乃依照行政程序相關作業就系爭輪胎為檢驗，並就其外觀判定為廢棄物，並無何違法不當之處，原告空言主張被告違法失職而故意侵害其權利云云，自不足採。
　㈣嗣經原告檢附說明書說明相關購買來源及提供其責任業者登記申請資料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資源循環署認定系爭輪胎購買價格高於國內廢輪胎回收處理費，且已依規定登記為責任業者，再經開櫃查驗後，認系爭輪胎胎面尚無磨損至深度不足1.6公釐，重新判定非屬廢棄物，應為「物品」，無須取得輸入許可文件，遂由原告提領出倉等情。故系爭輪胎雖經重新判定後認定為非廢棄物，然被告於初步判定為廢棄物前，曾參照環境部編製之系爭圖冊而為判定，而輪胎之新舊、外觀及分類極其複雜，被告並非此方面之專家，無法精確辨認系爭輪胎是否符合國內相關法規而可得再為使用，其以系爭圖冊為據，難指不法。
　㈤至原告另主張輸入舊輪胎，應依環境部96年7月4日環署廢字第0960050331號函示，認定屬物品，向環境部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登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而其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輪胎均依上開函示登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被告前後兩次檢驗標準不一云云，並提出進口報單、資源循環署應回收廢棄物營業量申報系統、繳費資料查詢為據（見本院卷第245至259頁），惟原告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之輪胎，及於112年7月9日進口之系爭輪胎，國別、種類、新舊程度均非相同，則被告就各次進口之輪胎所為檢驗結果，本有可能不相一致，不得比附援引，原告此部分主張，委無足採。
　㈥是以，被告就系爭輪胎初步判定為廢棄物，係適用法規見解之問題，自不得據此認為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核與國家賠償之要件不符。原告據此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貨櫃延滯費、營業損失及精神慰撫金455,01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阿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振  

被      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法定代理人  顏旭明  

訴訟代理人  陳修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

    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

    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

    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賠法第

    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件

    起訴前，已於民國114年2月3日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向被告

    請求國家賠償，惟被告於114年2月14日以環管中字第114700

    1946號函拒絕原告國家賠償請求，有該國家賠償請求書及函

    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23頁），堪認原告上開程序要

    件並無欠缺。是原告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上並無不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二手輪胎1批（下稱系

    爭輪胎），因被告初步認定系爭輪胎為廢棄物，不得進口，

    原告不服，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被告重新審議後，於112

    年9月12日函覆原告系爭輪胎非屬廢棄物，並由原告提領出

    倉等情，業據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被告114年2月14日環管

    中字第1147001946號函、112年9月12日環管中字第11271119

    81號函、原告112年10月12日阿財有限字第11210001號函、

    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下稱臺中關）114年7月22日中普業一

    字第1141012357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9、35、235、2

    37頁），並有臺中關事業廢棄物判定通聯單、進口報單、照

    片、陽信商業銀行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

    被告112年8月31日環管中字第1127110815號書函、環境部（

    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回收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登記表、

    通知單、簽稿會核單、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下稱資源循環署

    ）112年9月6日環循永字第1126015694號書函、112年9月1日

    環循利字第1126015664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至1

    53、189至201、205、207、223至229頁），且為被告不爭執

    ，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國家賠償責任，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有故

    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始得成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故意，指行為人對

    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

    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是。過失者，係行為人

    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

    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

    者是，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之標準，係以忠於職守之一般公

    務員在該具體情況，應該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之程度而言

    。又按公務員固有依法令所定執行職務之義務，惟若法令規

    定用語涉及「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解釋與適用，則屬法律

    構成要件之認知，以及具體事實是否符合該構成要件之認定

    問題，從而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條文時，

    難免產生「法律拘束之相對性」結果，亦即同一之不確定法

    律概念適用於同一事件時，因法律適用者之不同，其解釋與

    認定，即有可能有不同之結果。既然不大可能有單一正確之

    絕對結果，則其因而產生之多數意見孰是孰非，亦難判斷，

    故應認皆為法之所許，嗣縱法院有不同見解，否認行政機關

    之意見及認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然不得因此逕認行政機關

    有國賠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故意、過失或不法行為，否則與

    立法機關藉「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為法律構成要件，賦予

    行政機關依其職掌所具專門知識加以認定之本旨相違（最高

    法院73年度台上字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何況「行為之違

    法性係客觀的評價問題，而故意過失則係行為人主觀的認識

    問題，兩者雖不無關聯，惟無必然關係，故學者通說及判例

    均認為公務員如係本於職務上通常應有之法律知識而為法令

    之解釋或適用，或於判例學說紛云，解釋上有疑義時，採取

    其中之一說以為處理事務之準據，嗣後縱令產生違法之結果

    ，亦不能因而即認定其有過失」（見劉春堂教授著國賠法83

    年1月第5版第34頁論述）。

　㈢查原告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系爭輪胎，經臺中關檢視後

    ，認系爭輪胎疑為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8條1項

    所述廢棄物，於112年7月18日通報被告，被告依原告所提供

    之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及110年至111年間

    之其他業者進口報單等資料，及參照環境部編製之111年常

    見進出口廢棄物參考圖冊照片（下稱系爭圖冊），現場目視

    後，會辦被告內部相關單位並逐級簽核，初判系爭輪胎為廢

    棄物，輸入需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因原告未申請

    核發該許可文件，已違反廢清法第38條第1項及事業廢棄物

    輸入輸出管理辦法第3條之規定，依同辦法第10條規定，辦

    理廢棄物退關出倉等情。可見本件因原告進口系爭輪胎時未

    依上開規定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供被告參酌，被告

    乃依照行政程序相關作業就系爭輪胎為檢驗，並就其外觀判

    定為廢棄物，並無何違法不當之處，原告空言主張被告違法

    失職而故意侵害其權利云云，自不足採。

　㈣嗣經原告檢附說明書說明相關購買來源及提供其責任業者登

    記申請資料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資源循環署認定系爭輪胎

    購買價格高於國內廢輪胎回收處理費，且已依規定登記為責

    任業者，再經開櫃查驗後，認系爭輪胎胎面尚無磨損至深度

    不足1.6公釐，重新判定非屬廢棄物，應為「物品」，無須

    取得輸入許可文件，遂由原告提領出倉等情。故系爭輪胎雖

    經重新判定後認定為非廢棄物，然被告於初步判定為廢棄物

    前，曾參照環境部編製之系爭圖冊而為判定，而輪胎之新舊

    、外觀及分類極其複雜，被告並非此方面之專家，無法精確

    辨認系爭輪胎是否符合國內相關法規而可得再為使用，其以

    系爭圖冊為據，難指不法。

　㈤至原告另主張輸入舊輪胎，應依環境部96年7月4日環署廢字

    第0960050331號函示，認定屬物品，向環境部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登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

    費，而其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輪胎均依上開函示登

    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被告前後兩次檢驗標

    準不一云云，並提出進口報單、資源循環署應回收廢棄物營

    業量申報系統、繳費資料查詢為據（見本院卷第245至259頁

    ），惟原告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之輪胎，及於112

    年7月9日進口之系爭輪胎，國別、種類、新舊程度均非相同

    ，則被告就各次進口之輪胎所為檢驗結果，本有可能不相一

    致，不得比附援引，原告此部分主張，委無足採。

　㈥是以，被告就系爭輪胎初步判定為廢棄物，係適用法規見解

    之問題，自不得據此認為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核與國家賠

    償之要件不符。原告據此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

    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貨櫃延滯費、營業損失及精神慰撫金455,018元，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阿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振  

被      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法定代理人  顏旭明  

訴訟代理人  陳修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件起訴前，已於民國114年2月3日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惟被告於114年2月14日以環管中字第1147001946號函拒絕原告國家賠償請求，有該國家賠償請求書及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23頁），堪認原告上開程序要件並無欠缺。是原告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程序上並無不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二手輪胎1批（下稱系爭輪胎），因被告初步認定系爭輪胎為廢棄物，不得進口，原告不服，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被告重新審議後，於112年9月12日函覆原告系爭輪胎非屬廢棄物，並由原告提領出倉等情，業據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被告114年2月14日環管中字第1147001946號函、112年9月12日環管中字第1127111981號函、原告112年10月12日阿財有限字第11210001號函、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下稱臺中關）114年7月22日中普業一字第1141012357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9、35、235、237頁），並有臺中關事業廢棄物判定通聯單、進口報單、照片、陽信商業銀行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被告112年8月31日環管中字第1127110815號書函、環境部（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回收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登記表、通知單、簽稿會核單、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下稱資源循環署）112年9月6日環循永字第1126015694號書函、112年9月1日環循利字第1126015664號書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至153、189至201、205、207、223至229頁），且為被告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國家賠償責任，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始得成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故意，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是。過失者，係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構成不法侵害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是，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之標準，係以忠於職守之一般公務員在該具體情況，應該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之程度而言。又按公務員固有依法令所定執行職務之義務，惟若法令規定用語涉及「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解釋與適用，則屬法律構成要件之認知，以及具體事實是否符合該構成要件之認定問題，從而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條文時，難免產生「法律拘束之相對性」結果，亦即同一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於同一事件時，因法律適用者之不同，其解釋與認定，即有可能有不同之結果。既然不大可能有單一正確之絕對結果，則其因而產生之多數意見孰是孰非，亦難判斷，故應認皆為法之所許，嗣縱法院有不同見解，否認行政機關之意見及認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然不得因此逕認行政機關有國賠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故意、過失或不法行為，否則與立法機關藉「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為法律構成要件，賦予行政機關依其職掌所具專門知識加以認定之本旨相違（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1625號判決意旨參照）。何況「行為之違法性係客觀的評價問題，而故意過失則係行為人主觀的認識問題，兩者雖不無關聯，惟無必然關係，故學者通說及判例均認為公務員如係本於職務上通常應有之法律知識而為法令之解釋或適用，或於判例學說紛云，解釋上有疑義時，採取其中之一說以為處理事務之準據，嗣後縱令產生違法之結果，亦不能因而即認定其有過失」（見劉春堂教授著國賠法83年1月第5版第34頁論述）。

　㈢查原告於112年7月9日自日本進口系爭輪胎，經臺中關檢視後，認系爭輪胎疑為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8條1項所述廢棄物，於112年7月18日通報被告，被告依原告所提供之匯出匯款賣匯水單、購買憑證、說明書及110年至111年間之其他業者進口報單等資料，及參照環境部編製之111年常見進出口廢棄物參考圖冊照片（下稱系爭圖冊），現場目視後，會辦被告內部相關單位並逐級簽核，初判系爭輪胎為廢棄物，輸入需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因原告未申請核發該許可文件，已違反廢清法第38條第1項及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辦法第3條之規定，依同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廢棄物退關出倉等情。可見本件因原告進口系爭輪胎時未依上開規定申請核發廢棄物輸入許可文件供被告參酌，被告乃依照行政程序相關作業就系爭輪胎為檢驗，並就其外觀判定為廢棄物，並無何違法不當之處，原告空言主張被告違法失職而故意侵害其權利云云，自不足採。

　㈣嗣經原告檢附說明書說明相關購買來源及提供其責任業者登記申請資料函請被告重新判定，經資源循環署認定系爭輪胎購買價格高於國內廢輪胎回收處理費，且已依規定登記為責任業者，再經開櫃查驗後，認系爭輪胎胎面尚無磨損至深度不足1.6公釐，重新判定非屬廢棄物，應為「物品」，無須取得輸入許可文件，遂由原告提領出倉等情。故系爭輪胎雖經重新判定後認定為非廢棄物，然被告於初步判定為廢棄物前，曾參照環境部編製之系爭圖冊而為判定，而輪胎之新舊、外觀及分類極其複雜，被告並非此方面之專家，無法精確辨認系爭輪胎是否符合國內相關法規而可得再為使用，其以系爭圖冊為據，難指不法。

　㈤至原告另主張輸入舊輪胎，應依環境部96年7月4日環署廢字第0960050331號函示，認定屬物品，向環境部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登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而其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輪胎均依上開函示登記為責任業者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被告前後兩次檢驗標準不一云云，並提出進口報單、資源循環署應回收廢棄物營業量申報系統、繳費資料查詢為據（見本院卷第245至259頁），惟原告於112年3月31日、6月3日進口之輪胎，及於112年7月9日進口之系爭輪胎，國別、種類、新舊程度均非相同，則被告就各次進口之輪胎所為檢驗結果，本有可能不相一致，不得比附援引，原告此部分主張，委無足採。

　㈥是以，被告就系爭輪胎初步判定為廢棄物，係適用法規見解之問題，自不得據此認為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核與國家賠償之要件不符。原告據此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貨櫃延滯費、營業損失及精神慰撫金455,01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